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 度 重 訴 字 第 22號    02

        原 　 　 　 告 　 陳 美 珠  03

        訴 訟 代 理 人 　 鄭 伊 鈞 律 師  04

        　 　 　 　 　 　 楊 芝 庭 律 師  05

        被 　 　 　 告 　 蘇 宏 昌  06

        訴 訟 代 理 人 　 孔 福 平 律 師  07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 本 院 於 民 國 108 年 8 月 14日 言  08

        詞 辯 論 終 結 ， 判 決 如 下 ：  09

            主   文  10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壹 仟 壹 佰 肆 拾 伍 萬 參 仟 陸 佰 柒 拾 元 ， 及 自  11

        民 國 一 ０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 按 週 年 利 率 百 分 之 五  12

        計 算 之 利 息 。  13

        原 告 其 餘 之 訴 駁 回 。  14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百 分 之 六 十 ， 餘 由 原 告 負 擔 。  15

        本 判 決 原 告 勝 訴 部 分 ， 於 原 告 以 新 臺 幣 參 佰 捌 拾 壹 萬 柒 仟 元 為 被  16

        告 供 擔 保 後 ， 得 假 執 行 ； 但 被 告 如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壹 佰 肆 拾 伍 萬 參  17

        仟 陸 佰 柒 拾 元 為 原 告 預 供 擔 保 ，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  18

        原 告 其 餘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駁 回 。  19

            事 實 及 理 由  20

        一 、 原 告 主 張 ： 伊 與 被 告 蘇 宏 昌 之 父 為 舊 識 ， 看 著 被 告 長 大 ， 被  21

            告 之 父 早 逝 ， 將 被 告 視 如 己 出 ， 被 告 並 以 「 阿 姑 」 相 稱 。 伊  22

            自 民 國 99年 2 月 至 104 年 10月 ， 受 被 告 邀 約 ， 以 自 己 及 家 人  23

            之 名 義 ， 陸 續 投 保 如 附 表 所 示 之 境 外 保 單 18張 （ 以 下 合 稱 系  24

            爭 保 單 ） ， 因 不 諳 英 語 ， 忙 於 工 作 ， 委 託 被 告 代 為 繳 納 保 險  25

            費 ， 每 期 保 費 由 被 告 彙 整 後 通 知 繳 納 ， 伊 即 以 匯 款 或 交 付 現  26

            金 之 方 式 給 付 被 告 ， 再 由 被 告 代 繳 給 保 險 公 司 。 不 料 ， 被 告  27

            利 用 伊 之 信 賴 ， 浮 報 保 費 ， 侵 吞 入 己 。 伊 歷 年 來 陸 續 匯 款 給  28

            被 告 新 臺 幣 （ 下 同 ） 9,127 萬 9,900 元 ， 加 計 交 付 現 金 750  29

            萬 元 ， 總 共 9,877 萬 9,900 元 ， 而 被 告 代 繳 之 保 費 居 然 僅 7,  30

            982 萬 6,230 元 ， 差 額 高 達 1,895 萬 3,670 元 ， 被 告 即 應 對  31

            侵 吞 之 款 項 ， 負 返 還 或 賠 償 之 責 。 而 且 ， 被 告 於 104 年 間 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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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如 附 表 所 示 編 號 7 至 10的 宏 利 人 壽 保 單 地 址 變 更 為 自 己 之  01

            地 址 ， 致 伊 未 持 續 繳 費 以 至 保 單 失 效 ， 損 失 保 費 19萬 9,136  02

            元 ， 被 告 亦 應 負 賠 償 之 責 。 因 此 ， 被 告 浮 報 保 費 ， 將 差 額 據  03

            為 己 有 ， 擅 自 變 更 地 址 ， 累 及 伊 損 失 保 費 ， 為 此 依 民 法 第 54  04

            4 條 、 第 179 條 之 規 定 ， 請 求 被 告 加 計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 賠 償  05

            1,895 萬 3,670 元 等 語 ， 並 聲 明 ： �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1,895  06

            萬 3,670 元 ，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 按 年  07

            息 5 ％ 計 算 之 利 息 。 �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  08

        二 、 被 告 則 以 ： 伊 雖 然 受 原 告 之 託 代 繳 保 費 ， 收 到 歷 年 來 匯 款 共  09

            9,127 萬 9,900 元 ， 惟 從 未 收 到 原 告 交 付 之 現 金 ， 且 代 繳 流  10

            程 是 由 原 告 告 知 應 該 購 買 之 匯 票 ， 依 其 指 示 購 買 匯 票 再 轉 交  11

            原 告 或 將 保 費 轉 交 其 指 定 之 人 ， 對 於 原 告 實 際 繳 納 保 費 之 數  12

            額 ， 根 本 無 從 置 喙 ， 亦 不 清 楚 原 告 繳 納 保 費 若 干 。 伊 並 且 依  13

            原 告 的 指 示 ， 將 美 金 匯 予 保 險 經 紀 人 楊 宗 山 ， 且 為 原 告 墊 付  14

            保 險 費 631 萬 5,000 元 ， 代 購 海 外 商 品 、 生 財 器 具 ， 以 及 安  15

            排 原 告 家 人 海 外 旅 遊 之 住 宿 、 旅 費 、 機 票 等 事 宜 ， 並 未 侵 吞  16

            原 告 之 匯 款 ， 亦 未 擅 自 變 更 保 單 地 址 ， 毋 須 負 返 還 或 賠 償 之  17

            責 等 語 ， 資 為 抗 辯 ， 並 聲 明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 � 如 受 不 利  18

            判 決 ，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免 為 假 執 行 。  19

        三 、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  20

          � 原 告 以 自 己 或 家 人 為 要 保 人 投 保 系 爭 保 單 。  21

          � 原 告 歷 年 來 陸 續 匯 款 給 被 告 9,127萬 9,900元 。  22

          � 原 告 起 訴 前 實 繳 保 費 總 額 為 7,982萬 6,230元 。  23

        四 、 本 件 爭 點 為 ： 被 告 受 託 處 理 原 告 給 付 的 金 錢 ， 有 無 違 反 委 任  24

            契 約 之 義 務 ？ 是 否 負 返 還 或 賠 償 責 任 ？ 茲 論 述 如 下 ：  25

          � 本 件 原 告 雖 主 張 其 歷 年 來 陸 續 匯 款 給 被 告 9,127 萬 9,900 元  26

            ， 連 同 現 金 交 付 750 萬 元 ， 總 共 9,877 萬 9,900 元 ， 被 告 代  27

            繳 之 保 費 僅 7,982 萬 6,230 元 ， 侵 吞 差 額 1,895 萬 3,670 元  28

            ， 惟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 並 以 前 詞 置 辯 ， 經 查 ， 證 人 楊 宗 山 於 偵  29

            查 中 （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3969號 ， 以 下 簡  30

            稱 偵 案 ） 證 稱 ： 被 告 是 伊 在 重 考 補 習 班 的 學 生 ， 因 為 伊 有 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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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 外 投 資 ， 被 告 知 道 後 找 原 告 講 ， 幫 原 告 做 保 單 ， 有 問 題 的  01

            時 候 會 來 問 伊 ， 美 西 人 壽 、 IT基 金 、 全 美 人 壽 的 管 道 是 伊 告  02

            知 的 ， 宏 利 人 壽 則 不 清 楚 ， 保 單 後 來 由 伊 投 保 ， 承 辦 相 關 流  03

            程 ， 被 告 從 中 牽 線 ， 賺 一 點 佣 金 ， 保 險 費 都 是 被 告 去 匯 款 ，  04

            起 先 原 告 很 相 信 被 告 ， 委 託 被 告 代 繳 ， 保 險 公 司 規 定 三 親 等  05

            內 才 能 代 繳 ， 美 西 人 壽 曾 經 來 電 詢 問 ， 伊 還 說 兩 造 是 姑 侄 ，  06

            被 告 到 大 陸 後 ， 用 網 路 聯 絡 ， 微 信 ID是 Steven， 頭 像 是 個 貓  07

            咪 玩 偶 ， 是 到 後 來 原 告 覺 得 怪 怪 的 ， 才 來 找 伊 ， 查 到 保 單 金  08

            額 有 異 等 語 （ 見 偵 案 卷 第 77至 78頁 ） 及 證 人 李 姵 璇 於 偵 查 中  09

            證 述 ： 伊 是 保 險 經 紀 人 ， 原 告 跟 伊 說 有 投 保 國 外 保 險 ， 經 過  10

            整 理 發 現 保 單 有 問 題 ， 查 到 保 險 公 司 入 帳 的 保 費 跟 原 告 匯 給  11

            被 告 的 錢 有 不 符 合 的 情 形 等 語 （ 見 偵 案 卷 第 203 至 204 頁 ）  12

            ， 可 見 原 告 投 保 系 爭 保 單 之 後 ， 經 楊 宗 山 、 李 姵 璇 之 協 助 ，  13

            發 覺 保 險 公 司 入 帳 之 保 費 與 其 給 付 被 告 之 金 錢 不 一 致 ， 由 此  14

            得 知 被 告 受 託 處 理 其 給 付 之 金 錢 ， 並 未 全 數 入 帳 保 險 公 司 。  15

            其 次 ， 原 告 發 覺 上 情 之 後 ， 被 告 再 三 表 達 道 歉 之 意 ， 亦 有 卷  16

            附 微 信 對 話 截 圖 等 件 可 參 （ 見 卷 一 第 296 至 299 頁 ） ， 被 告  17

            雖 否 認 為 其 傳 送 ， 惟 該 微 信 ID為 Steven， 頭 像 即 為 貓 咪 玩 偶  18

            ， 且 被 告 胞 妹 同 向 原 告 致 歉 ， 亦 有 簡 訊 、 LINE對 話 截 圖 等 件  19

            可 稽 （ 見 卷 二 第 359 至 369 頁 ） ， 如 非 被 告 傳 送 ， 殊 難 想 像  20

            ， 足 徵 原 告 得 知 被 告 並 未 將 款 項 全 數 入 帳 保 險 公 司 ， 被 告 隨  21

            即 再 三 表 達 道 歉 之 意 ， 已 足 認 被 告 受 託 處 理 原 告 給 付 的 金 錢  22

            ， 有 未 依 從 委 任 人 指 示 之 情 事 ， 否 則 何 須 道 歉 ？ 次 查 ， 原 告  23

            固 主 張 交 付 被 告 現 金 750 萬 元 云 云 ， 然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 原 告  24

            對 於 現 金 流 向 ， 既 未 能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 則 其 主 張 交 付 被 告 現  25

            金 750 萬 元 云 云 ， 尚 難 遽 信 。 因 此 ， 原 告 歷 年 來 陸 續 匯 款 給  26

            被 告 共 9,127 萬 9,900 元 ， 迄 起 訴 之 前 實 繳 保 費 總 額 為 7,98  27

            2 萬 6,230 元 ， 差 額 1,145 萬 3,670 元 （ 91,279,900－ 79,8  28

            26,230＝ 11,453,670） 並 未 用 來 支 付 保 險 費 ， 堪 予 認 定 。  29

          � 再 查 ， 本 件 原 告 雖 主 張 被 告 於 104 年 間 擅 將 如 附 表 所 示 編 號  30

            7 至 10宏 利 人 壽 保 單 變 更 地 址 ， 以 致 保 單 失 效 ， 損 失 保 費 1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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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9,136 元 云 云 ， 惟 證 人 楊 宗 山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 宏 利 人 壽 是  01

            香 港 的 保 險 公 司 ， 變 更 通 訊 地 址 要 有 要 保 人 的 證 件 及 委 託 書  02

            ， 李 姵 璇 打 去 問 的 時 候 ， 地 址 不 對 ， 宏 利 人 壽 不 肯 透 露 保 單  03

            狀 況 ， 伊 也 是 受 原 告 的 委 託 ， 帶 著 原 告 的 護 照 影 本 及 委 託 書  04

            去 香 港 ， 才 知 道 通 訊 地 址 有 變 更 等 語 （ 見 偵 案 卷 第 78至 79頁  05

            ） ， 足 見 變 更 通 訊 地 址 必 須 有 要 保 人 的 證 件 （ 影 本 ） 及 委 託  06

            書 ， 若 無 原 告 之 證 件 及 委 託 書 ， 即 無 從 辦 理 變 更 通 訊 地 址 ，  07

            由 此 推 論 ， 保 險 公 司 核 可 變 更 地 址 ， 申 請 文 件 應 有 原 告 之 證  08

            件 及 委 託 書 。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擅 自 變 更 地 址 ， 既 未 提 出 該 等 申  09

            請 文 件 以 供 比 對 ， 憑 其 主 張 託 人 查 證 ， 得 知 通 訊 地 址 變 更 一  10

            節 ， 尚 不 足 以 證 明 被 告 偽 造 文 書 ， 擅 自 變 更 通 訊 地 址 之 情 事  11

            ， 原 告 以 此 為 由 ， 主 張 保 單 失 效 ， 損 失 保 費 19萬 9,136 元 ，  12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云 云 ， 尚 無 可 採 。  13

          � 按 稱 委 任 者 ， 謂 當 事 人 約 定 ， 一 方 委 託 他 方 處 理 事 務 ， 他 方  14

            允 為 處 理 之 契 約 ； 受 任 人 因 處 理 委 任 事 務 有 過 失 ， 或 因 逾 越  15

            權 限 之 行 為 所 生 之 損 害 ， 對 於 委 任 人 應 負 賠 償 之 責 ， 民 法 第  16

            528 條 、 第 544 條 設 有 明 文 。 承 前 所 述 ， 被 告 受 原 告 之 託 代  17

            繳 保 費 ， 為 其 所 不 爭 ， 並 據 證 人 楊 宗 山 前 揭 證 述 明 確 ， 則 兩  18

            造 間 成 立 委 任 契 約 ， 受 任 人 即 有 依 從 委 任 人 指 示 之 義 務 。 被  19

            告 雖 主 張 其 依 原 告 指 示 ， 匯 款 美 金 予 保 險 經 紀 人 楊 宗 山 ， 墊  20

            付 保 險 費 631 萬 5,000 元 ， 代 購 海 外 商 品 、 生 財 器 具 ， 以 及  21

            安 排 原 告 家 人 海 外 旅 遊 之 住 宿 、 旅 費 、 機 票 云 云 ， 並 提 出 匯  22

            出 匯 款 賣 匯 水 單 / 交 易 憑 證 、 訂 房 明 細 、 送 貨 單 、 機 票 明 細  23

            、 天 津 增 值 稅 電 子 � 通 發 票 、 客 戶 結 匯 交 易 明 細 查 詢 等 件 為  24

            憑 （ 見 卷 二 第 23頁 至 63頁 、 第 100 之 7 頁 ） ， 惟 為 原 告 所 否  25

            認 ， 則 當 事 人 主 張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者 ， 就 其 事 實 負 有 舉 證 之  26

            責 ， 經 查 ， 前 開 資 料 固 可 證 明 匯 款 或 消 費 之 行 為 ， 然 不 足 依  27

            此 證 明 受 委 任 人 指 示 進 行 之 匯 款 或 消 費 ， 且 被 告 並 非 消 費 紀  28

            錄 所 載 之 消 費 者 ， 實 際 有 無 消 費 ， 即 屬 有 疑 。 況 且 ， 差 額 1,  29

            145 萬 3,670 元 並 未 用 來 支 付 保 險 費 ， 已 如 前 述 ， 難 以 想 像  30

            被 告 自 掏 腰 包 ， 為 原 告 代 墊 保 費 ， 被 告 前 開 舉 證 ， 顯 不 足 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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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其 已 依 原 告 指 示 處 理 差 額 1,145 萬 3,670 元 。 因 此 ， 被  01

            告 受 託 處 理 原 告 之 匯 款 ， 為 原 告 處 理 代 繳 保 費 之 事 務 ， 並 未  02

            將 差 額 1,145 萬 3,670 元 支 付 保 險 費 ， 堪 認 違 反 委 任 人 依 從  03

            指 示 之 義 務 ， 揆 諸 前 揭 規 定 ，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負 債 務 不 履 行 之  04

            賠 償 責 任 ， 即 屬 可 採 。  05

        五 、 綜 上 所 述 ， 被 告 違 反 委 任 契 約 ， 負 有 賠 償 之 責 。 從 而 ， 原 告  06

            依 民 法 第 544 條 之 規 定 ，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其 1,145 萬 3,670 元  07

            ，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 即 107 年 2 月 22日 ） 起 至 清 償  08

            日 止 ， 按 週 年 利 率 5 ％ 計 算 之 利 息 ， 為 有 理 由 ， 應 予 准 許 ，  09

            逾 此 範 圍 之 請 求 ， 則 無 理 由 ， 應 予 駁 回 。 至 原 告 併 依 同 法 第  10

            179 條 規 定 ， 請 求 返 還 不 當 得 利 ， 乃 訴 之 競 合 合 併 ， 已 毋 庸  11

            審 酌 ， 附 此 敘 明 。  12

        六 、 兩 造 陳 明 願 供 擔 保 請 求 宣 告 假 執 行 或 免 為 假 執 行 ， 關 於 原 告  13

            勝 訴 部 分 ， 核 無 不 合 ， 爰 酌 定 相 當 之 擔 保 金 額 ， 予 以 准 許 。  14

            至 原 告 敗 訴 部 分 ， 其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已 失 所 附 麗 ， 應 予 駁 回 。  15

        七 、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 兩 造 其 餘 陳 述 ， 核 與 判 決 結 果 無 影 響 ，  16

            爰 不 逐 一 論 列 ， 附 此 敘 明 。  17

        八 、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9條 。  18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28    日  19

                          民 事 第 一 庭     法   官   陳 威 宏  20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  21

        如 對 判 決 上 訴 ，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廿 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 其 未  22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二 十 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23

        （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 。  24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28    日  25

                                        書 記 官   鄭 珮 瑩  26

         附 表 ：  27
             28
           保單種類：IT基金（年繳）                                                    29
             30
           編號   姓名   保單號碼    投保保額   保單生效日  應繳金額（美金）  31
             32

５



           （續上頁）  01
             02
           1    陳美珠 T25A046148            99年6月11日   1萬6,000          03
             04
           2    陳美珠 T25A045298            99年2月18日   1萬6,000          05
             06
           3    陳美珠 T25A045297            99年2月18日   3,600             07
             08
           4    張議中 T25A045296            99年2月22日   3,600             09
             10
           保單種類：全美人壽分紅保單15年期（年繳）                                    11
             12
                 姓名   保單號碼    投保保額   保單生效日  應繳金額（美金）  13
                                    （美金）                                 14
             15
           5    張世湖 00000000000 300萬美金 100年11月18日 7萬3,000          16
             17
           保單種類：宏利人壽卓越保障計畫25年期（月繳）                                18
             19
                 姓名   保單號碼    投保保額   保單生效日  應繳金額（港幣）  20
                                    （港幣）                                 21
             22
           6    陳辜富 00-00000000 80萬      104年4月28日  4,044             23
             24
           保單種類：宏利人壽活亮人生醫療保障（年繳）                                  25
             26
                 姓名   保單號碼    投保保額   保單生效日  應繳金額（港幣）  27
                                    （港幣）                                 28
             29
           7    陳美珠 00-00000000 8 萬      104年3月25日  1萬2,928          30
             31
           8    張世湖 00-00000000 同上      104年3月31日  1萬2,928          32
             33
           9    陳加豐 00-00000000 同上      104年4月17日  1萬1,964          34
             35
           10   李幸娥 00-00000000 同上      104年4月15日  1萬1,964          36
             37
           美西人壽萬能壽險（年繳）                                                    38
             39
                 姓名    保單號碼   投保保額   保單生效日  應繳金額（美金）  40
                                    （美金）                                 41
             42

６



           （續上頁）  01
             02
           11   陳美珠 0000000000  267.8萬   99年8月14日   3萬               03
             04
           12   張朝碧 0000000000  250萬     101年1月11日  13萬7,500         05
             06
           13  張黃阿春 0000000000  250萬     101年1月11日  10萬5,500         07
             08
           14   張議中 0000000000  50萬      99年7月25日   3,300             09
             10
           15   張哲偉 0000000000  25萬      99年8月5日    2,000             11
             12
           16   張議文 0000000000  50萬      99年6月24日   3,300             13
             14
           17   陳加豐 0000000000  15萬      104年10月28日 2,700             15
             16
           18   李幸娥 0000000000  15萬      104年10月28日 2,000             17
             18

７


